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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

“菲菱科思”）是 2016年 3月 28日由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菲菱科思有限”）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 4,000万元。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28号—创业板招股说明书》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29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现将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予以说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

股本演变情况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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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5万元

2001年 3月
第二次股权转让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5万元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5万元

2005年 8月
第四次股权转让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2010年 1月
增资至1,000万元

2001年 8月
第三次股权转让

陈龙发 40.00%
陈奇星 32.00%
杨荣 18.00%
刘钢 5.00%
于莉 5.00%

陈龙发 43.00%
舒持连 52.00%
于莉 5.00%

陈龙发 8.00%
徐同生 35.00%
陈奇星 22.00%
杨荣 20.00%
刘钢 10.00%
于莉 5.00%

陈龙发 8.00%
徐同生 35.00%
陈奇星 22.00%
杨荣 20.00%
刘钢 10.00%
于莉 5.00%

陈龙发 80.00%
杨荣 10.00%
刘钢 5.00%
于莉 5.00%

40.00%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5万元

2000年 3月
增资至105万元

陈龙发 43.00%
舒持连 52.00%
于莉 5.00%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2015年 6月
第五次股权转让

陈龙发 45.26%
舒持连 54.74%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2015年 7月
第六次股权转让

陈龙发 45.26%
陈曦 26.43%
高国亮 9.00%
蔡国庆 7.00%
其他股东 12.31%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80万元

2000年 1月
第一次股权转让

1999年 4月
菲菱科思有限成立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80万元

陈龙发 8.00%
陈奇星 50.00%
于海 37.00%
丁俊才 5.00%

2015年 10月
第七次股权转让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陈龙发 42.26%
陈曦 26.43%
高国亮 6.50%
其他股东 24.81%

一、发行人股本演变情况概览

（一）股份公司设立前的股本演变情况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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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6月
第八次股份转让

2016年 3月
整体变更设立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4,000万元

陈龙发 42.26%
陈曦 26.43%
高国亮 6.50%
其他股东 24.81%

陈龙发 42.39%
陈曦 26.43%
高国亮 6.50%
其他股东 24.68%

2018年 8月
第九次股份转让

陈龙发 42.77%
陈曦 26.43%
高国亮 6.50%
其他股东 24.30%

陈龙发 42.77%
陈曦 23.68%
远致华信 7.36%
高国亮 6.50%
其他股东 19.69%

2020年 11月
第十次股份转让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4,000万元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4,000万元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4,000万元

（二）股份公司设立后的股本演变情况概览

（三）实际控制人认定情况

2016年 3月 10日，高国亮、刘雪英与陈龙发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约

定在公司的重大事务决策（包括但不限于在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提案权、

提名权等）时与陈龙发保持一致行动。

2018年 6月，菲菱科思因前次申请报告期内收入、净利润规模均较小，决

定撤回 IPO申报材料，集中精力发展业务，扩大业务规模，提升盈利能力，择

机再启动上市计划。高国亮、刘雪英与陈龙发考虑到菲菱科思已于 2018年 6月

撤回 IPO上市申请，短期内并无重新提交上市申请的打算，故决定解除各方的

一致行动关系。高国亮、刘雪英与陈龙发于 2018年 7月 28日签署了《一致行动

协议之解除协议》，约定各方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自一致行动协议签署至解除期间，高国亮、刘雪英与陈龙发在公司的股东大

会作出的表决意见均一致，符合一致行动协议约定，三方不存在因履行一致行动

协议而产生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方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高国亮、刘雪英不再按照原《一致行动协议》约

定在进行重大事务决策时与陈龙发进行协商，亦不再以陈龙发意见为准行使股东

权利。高国亮、刘雪英作为公司股东，在公司股东大会上独立行使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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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说明出具日，陈龙发直接持有公司 1,710.93万股的股份，占公司本次

公开发行前股份总数的 42.77%，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陈龙发报告期内一

直担任公司董事长，其持有公司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

生重大影响，可以对公司董事、总经理的提名、任免以及公司的重大决策发挥决

定作用。据此，陈龙发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最近两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直为陈龙发，未发生变化。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龙发的基本情况如下：

陈龙发：男，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40104196506******。

二、股份公司设立前的股本演变情况

（一）1999年 4月，菲菱科思有限成立

公司前身为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于 1999年 4月由陈龙发、

陈奇星、于海、丁俊才共同出资 80万元设立，其中陈龙发出资 6.40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8.00%；陈奇星出资 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于海出资 29.6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37.00%；丁俊才出资 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0%。

1999年 2月 4日，深圳敬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敬会验字［1999］

第 022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1999年 2月 4日，菲菱科思有限已收到

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80万元，实收资本占注册资本的 100%。全部股

东均以货币出资。

1999年 4月 16日，菲菱科思有限取得了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

号为 4403012020398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菲菱科思有限设立时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陈龙发 6.40 8.00%

2 陈奇星 40.00 50.00%

3 于 海 29.60 37.00%

4 丁俊才 4.00 5.00%

合计 80.00 100.00%

（二）2000年 1月，菲菱科思有限第一次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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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12月 1日，菲菱科思有限召开股东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4人，代

表股东 100%的表决权，会议形成决议：同意股东陈奇星向杨荣转让其所持有的

20%出资额，转让价款为 16万元；向刘钢转让其所持有的 8%出资额，转让价款

为 6.4 万元；同意股东丁俊才向于莉转让其所持有的 5%出资额，转让价款为 4

万元；同意股东于海向徐同生转让其所持有的 35%出资额，转让价款为 28万元；

向刘钢转让其所持有的 2%出资额，转让价款为 1.6万元。

1999年 12月 8日，陈奇星与杨荣、刘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丁俊才

与于莉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于海与徐同生、刘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并于 1999年 12月 24日进行了公证。

本次股权转让具体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比例 转让金额（万元） 转让价格

1 陈奇星
杨 荣 20.00% 16.00

1元/注册资本

刘 钢 8.00% 6.40
2 丁俊才 于 莉 5.00% 4.00

3 于海
徐同生 35.00% 28.00
刘 钢 2.00% 1.60

菲菱科思有限根据本次出资额转让修订了公司章程。本次出资额转让变更

后，菲菱科思有限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陈龙发 6.40 8.00%

2 徐同生 28.00 35.00%

3 陈奇星 17.60 22.00%

4 杨 荣 16.00 20.00%

5 刘 钢 8.00 10.00%

6 于 莉 4.00 5.00%

合计 80.00 100.00%

（三）2000年 3月，菲菱科思有限第一次增资

1999年 12月 2日，菲菱科思有限召开股东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6人，代

表股东 100%的表决权，会议形成决议：同意菲菱科思有限注册资本由 80万元增

加至 105万元，即增加注册资本 25万元，由原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同比例增资。

其中，原股东陈龙发以货币方式出资 2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2万元；原股东

徐同生以货币方式出资 8.75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8.75万元；原股东陈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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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货币方式出资 5.5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5.5万元；原股东杨荣以货币方式

出资 5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5万元；原股东刘钢以货币方式出资 2.5万元，

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2.5万元；原股东于莉以货币方式出资 1.25万元，认购新增注

册资本 1.25万元。

2000年 2月 18日，深圳敬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敬会验字［2000］

第 029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00年 2月 17日，菲菱科思有限已收到

全体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25万元。全部股东均以

货币出资。本次增资后，公司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5万元，实收资本为 105

万元。

菲菱科思有限根据本次增资修订了公司章程。2000年 3月 9 日，深圳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本次变更，并颁发了注册号为 4403012020398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为 105万元。

本次增资后，菲菱科思有限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陈龙发 8.40 8.00%

2 徐同生 36.75 35.00%

3 陈奇星 23.10 22.00%

4 杨 荣 21.00 20.00%

5 刘 钢 10.50 10.00%

6 于 莉 5.25 5.00%

合计 105.00 100.00%

（四）2001年 3月，菲菱科思有限第二次股权转让

2000年 12月 18日，菲菱科思有限召开股东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6 人，

代表股东 100%的表决权，会议形成决议：同意股东徐同生将其所持的 32%出资

额转让给陈龙发，转让价款为 33.60万元；同意股东徐同生将其所持的 3%出资

额转让给陈奇星，转让价款为 3.15万元；同意股东杨荣将其所持的 2%出资额转

让给陈奇星，转让价款为 2.10万元；同意股东刘钢将其所持的 5%出资额转让给

陈奇星，转让价款为 5.25万元。

2000年 12月 28日，徐同生与陈龙发、陈奇星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刘

钢与陈奇星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杨荣与陈奇星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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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1年 3月 6日进行了公证。

本次股权转让具体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比例 转让金额（万元） 转让价格

1 徐同生
陈龙发 32.00% 33.60

1元/注册资本
陈奇星 3.00% 3.15

2 杨荣
陈奇星

2.00% 2.10
3 刘钢 5.00% 5.25

菲菱科思有限根据本次出资额转让修订了公司章程。本次出资额转让变更

后，菲菱科思有限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陈龙发 42.00 40.00%
2 陈奇星 33.60 32.00%
3 杨 荣 18.90 18.00%
4 刘 钢 5.25 5.00%
5 于 莉 5.25 5.00%

合计 105.00 100.00%

（五）2001年 8月，菲菱科思有限第三次股权转让

2001年 7月 8日，菲菱科思有限召开股东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5人，代

表股东 100%的表决权，会议形成决议：同意股东陈奇星将其所持的 32%出资额

转让给陈龙发，转让价款为 33.60 万元；同意股东杨荣将其所持的 8%出资额转

让给陈龙发，转让价款为 8.40万元。

2001年 7月 18日，陈奇星、杨荣与陈龙发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并于

2001年 7月 23日进行了公证。

本次股权转让具体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比例 转让金额（万元） 转让价格

1 陈奇星
陈龙发

32.00% 33.60
1元/注册资本

2 杨 荣 8.00% 8.40

菲菱科思有限根据本次出资额转让修订了公司章程。本次出资额转让变更

后，菲菱科思有限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陈龙发 84.00 80.00%
2 杨 荣 10.50 10.00%
3 刘 钢 5.25 5.00%
4 于 莉 5.2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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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合计 105.00 100.00%

（六）2005年 8月，菲菱科思有限第四次股权转让

2005年 7月 25日，菲菱科思有限召开股东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4人，代

表股东 100%的表决权，会议形成决议：同意股东陈龙发将其所持的 37%出资额

转让给舒持连，转让价款为 185.6191万元；同意股东杨荣将其所持的 10%出资

额转让给舒持连，转让价款为 31.3339万元；同意股东刘钢将其所持的 5%出资

额转让给舒持连，转让价款为 20.0669万元。原股东于莉自愿放弃优先购买权。

2005年 7月 26日，陈龙发、杨荣、刘钢分别与舒持连签署了《股权转让协

议》，并于同日进行了公证。

本次股权转让具体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比例 转让金额（万元） 转让价格

1 陈龙发

舒持连

37.00% 185.6191 4.78元/注册资本

2 杨 荣 10.00% 31.3339 2.98元/注册资本

3 刘 钢 5.00% 20.0669 3.82元/注册资本

菲菱科思有限根据本次出资额转让修订了公司章程。本次出资额转让变更

后，菲菱科思有限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陈龙发 45.15 43.00%
2 舒持连 54.60 52.00%
3 于 莉 5.25 5.00%

合计 105.00 100.00%

（七）2010年 1月，菲菱科思有限第二次增资

2010年 1月 8日，菲菱科思有限召开股东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3人，代

表股东 100%的表决权，会议形成决议：同意菲菱科思有限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5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1,000万元，以未分配利润 895万元转增注册资本 895万元。

菲菱科思有限根据本次增资修订了公司章程。

2010年 1月 9日，深圳敬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敬会专审［2010］第 001

号）《审计报告》。同日，深圳敬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敬会验字［2010］第

003号）《验资报告》，经审验，2010年 1月 8日止，菲菱科思有限已将未分配利

润 895 万元转增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后，菲菱科思有限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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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实收资本为 1,000万元。

2010年 1月 15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本次变更，并颁发了注册号

为 440301103922638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菲菱科思有限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本次增资后，菲菱科思有限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陈龙发 430.00 43.00%
2 舒持连 520.00 52.00%
3 于 莉 50.00 5.00%

合计 1,000.00 100.00%

（八）2015年 6月，菲菱科思有限第五次股权转让

2012年 12月 16日，菲菱科思有限股东于莉与股东陈龙发、舒持连协商约

定：于莉将其持有的 2.26%的出资额转让给陈龙发，转让价款为 85.095万元；于

莉将其持有的 2.74%出资额转让给舒持连，转让价款为 102.905万元。2012年 12

月 17日，陈龙发向于莉支付了出资额转让款 85.095万元；2012年 12月 18日，

舒持连向于莉支付了出资额转让款 102.905万元。

鉴于上述权益转让事项未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5 年 6月 1 日，

菲菱科思有限召开股东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3人，代表股东 100%的表决权，

会议形成决议：同意于莉将其持有的 2.26%的股权转让给陈龙发，转让价款为

85.095万元；同意于莉将其持有的 2.74%股权转让给舒持连，转让价款为 102.905

万元。2015年 6月 16日，于莉与陈龙发、舒持连补充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并于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深圳）有限公司办理了《股权转让见证书》。

本次股权转让具体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比例 转让金额（万元） 转让价格

1
于 莉

陈龙发 2.26% 85.095 3.76元/注册资本

2 舒持连 2.74% 102.905 3.76元/注册资本

菲菱科思有限根据该次出资额转让修订了公司章程，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本次出资额转让变更后，菲菱科思有限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陈龙发 452.60 45.26%
2 舒持连 547.40 54.74%

合计 1,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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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015年 7月，菲菱科思有限第六次股权转让

2015年 6月 25日，菲菱科思有限召开股东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2人，代

表股东 100%的表决权，会议形成决议：同意舒持连将其持有的共计 54.74%的出

资额分别转让给陈曦、高国亮、蔡国庆、陈美玲、宣润兰、舒姗、刘雪英、贺洁，

其他股东自愿放弃优先购买权。该次出资额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比例 转让金额（万元） 转让价格

1 舒持连

陈 曦 26.43% 1,755.06 6.64元/注册资本

高国亮 9.00% 597.64 6.64元/注册资本

蔡国庆 7.00% 464.83 6.64元/注册资本

陈美玲 4.31% 43.10 1.00元/注册资本

舒 姗 2.00% 20.00 1.00元/注册资本

宣润兰 2.00% 132.81 6.64元/注册资本

刘雪英 2.00% 132.81 6.64元/注册资本

贺 洁 2.00% 132.81 6.64元/注册资本

2015年 6月 30日，舒持连与受让各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于前海股

权交易中心（深圳）有限公司办理了《股权转让见证书》。

本次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入股情况如下：

时间和事项
内部决

策程序
投资原因

股权转让/增资价格、定

价依据及支付情况

2015 年 6 月

25日，陈曦、

高国亮、刘雪

英、贺洁受让

舒持连股权；

陈美玲、舒姗

受让舒持连

股权

2015 年

6 月 25
日，菲菱

科 思 有

限 股 东

会

2015年 1月，舒持连确诊胰腺恶性囊

肿（囊腺癌）并入院治疗。治疗期间，舒

持连决定将一部分股权转让给其配偶陈

美玲和女儿舒姗，剩余部分出售变现。其

时，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良好，舒持连的亲

友一方面愿意协助舒持连变现，另一方面

亦看好公司发展前景愿意投资入股。舒持

连经与公司另一主要股东陈龙发协商后，

将所持合计 28.43%股权转让给近亲属宣

润兰和陈曦；将合计 11%股权转让给二人

共同的朋友，时任公司董事高国亮及其配

偶刘雪英；将 2%股权转让给其和陈龙发

之好友、财务投资者贺洁；基于公司引入

核心员工入股计划将 7%股权转让给老员

工蔡国庆。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舒持连病情恶

化，于 2016年 6月 22日逝世。

本次股权转让中，除按照

注册资本额向其配偶陈

美玲和女儿舒姗转让股

权之外，舒持连向其余各

方转让股权的价格均按

照公司前一年（2014年）

末的净资产值确定为人

民币 6.64 元/每元注册资

本。

菲菱科思有限根据本次出资额转让修订了公司章程。本次出资额转让变更

后，菲菱科思有限的出资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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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陈龙发 452.60 45.26%
2 陈 曦 264.30 26.43%
3 高国亮 90.00 9.00%
4 蔡国庆 70.00 7.00%
5 陈美玲 43.10 4.31%
6 宣润兰 20.00 2.00%
7 舒 姗 20.00 2.00%
8 刘雪英 20.00 2.00%
9 贺 洁 20.00 2.00%

合计 1,000.00 100.00%

（十）2015年 10月，菲菱科思有限第七次股权转让

2015年 10月 21日，菲菱科思有限召开股东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9 人，

代表股东 100%的表决权，会议形成决议：同意陈龙发将其持有的公司共计 3%

的出资额分别转让给徐坚、陈燕；同意高国亮将其持有的 2.5%的出资额转让给

张海燕；同意蔡国庆将其持有的 3.7457%的出资额分别转让给庞业军、江安全、

王乾、翟东卿、万圣、汪小西、陈龙应、操信军、杨继领、朱行恒和潘卫国，其

他股东自愿放弃优先购买权。该次出资额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比例 转让金额（万元） 转让价格

1 陈龙发
徐 坚 1.5% 99.61

6.64元/注册资本

陈 燕 1.5% 99.61
2 高国亮 张海燕 2.5% 166.01

3 蔡国庆

庞业军 0.526% 34.93
江安全 0.485% 32.21
王 乾 0.479% 31.81
翟东卿 0.453% 30.08
万 圣 0.401% 26.63
汪小西 0.38% 25.23
陈龙应 0.25175% 16.72
操信军 0.24425% 16.22
杨继领 0.20% 13.28
朱行恒 0.19250% 12.78
潘卫国 0.13325% 8.85

2015年 10月 27日，上述权益转让各方与受让各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并于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深圳）有限公司办理了《股权转让见证书》。

菲菱科思有限根据本次出资额转让修订了公司章程。本次出资额转让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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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菲菱科思有限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陈龙发 422.6 42.26%
2 陈 曦 264.3 26.43%
3 高国亮 65.00 6.50%
4 陈美玲 43.10 4.31%
5 蔡国庆 32.54 3.25%
6 张海燕 25.00 2.50%
7 宣润兰 20.00 2.00%
8 舒 姗 20.00 2.00%
9 刘雪英 20.00 2.00%
10 贺 洁 20.00 2.00%
11 徐 坚 15.00 1.50%
12 陈 燕 15.00 1.50%
13 庞业军 5.26 0.53%
14 江安全 4.85 0.49%
15 王 乾 4.79 0.48%
16 翟东卿 4.53 0.46%
17 万 圣 4.01 0.40%
18 汪小西 3.80 0.38%
19 陈龙应 2.5175 0.25%
20 操信军 2.4425 0.24%
21 杨继领 2.00 0.20%
22 朱行恒 1.9250 0.19%
23 潘卫国 1.3325 0.13%

合计 1,000.00 100.00%

三、股份公司设立后的股本演变情况

（一）2016年 3月，菲菱科思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

2016年 2月 19日，经股东会决议，同意以菲菱科思有限现有股东作为发起

人，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公司以截至 2015年 12 月 31

日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 98,997,978.18元

为折股依据设立股份公司，其中股本总额为 40,000,000 元，剩余 58,997,978.18

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2016年 3月 11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验〔2016〕

3-24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6年 3月 10日止，各发起人以经审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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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菱科思有限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止的净资产 98,997,978.18元作为折股依据，

全部折股投入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筹），其中 40,000,000元

作为注册资本，折合公司股本总额 40,000,000 股，剩余 58,997,978.18元计入公

司资本公积。

2016年 9月 14日，公司就本次整体变更涉及的股东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向深

圳市宝安区地方税务局申请缓缴，并出具《代扣代缴税款承诺书》，承诺向负有

纳税义务的股东支付股息红利、或者向转增股本的持股员工支付年度考核奖金

时，除正常扣缴应缴个人所得税外，支付剩余款项时优先补扣补缴转增股本应缴

个人所得税，扣缴不足部分在以下 3个时间节点中最先发生的时间节点缴清：1、

企业上市的次月 15日内；2、转增股本的个人再转让股权的次月 15日内；3、转

增股本满 3年（税款 10万元以下），或者在转增股本满 5年（税款 10万元以上）

时。

2016年 9月 14日，深圳市宝安区地方税务局向公司出具编号为深地税宝福

永受执[2016]1110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同意对公司的上述申请进行备案登记。

2021年 4月 1日，公司已按照向深圳市宝安区地方税务局出具的《代扣代

缴税款承诺书》，为整体变更所涉股东陈龙发、陈美玲、舒姗代扣代缴了个人所

得税，该等税款金额与申请缓缴税款金额一致，因此，公司整体变更所涉股东均

已足额缴纳个人所得税。

股份公司设立时各发起人及其持股数、持股比例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陈龙发 1,690.40 42.26%
2 陈 曦 1,057.20 26.43%
3 高国亮 260.00 6.50%
4 陈美玲 172.40 4.31%
5 蔡国庆 130.17 3.25%
6 张海燕 100.00 2.50%
7 宣润兰 80.00 2.00%
8 舒 姗 80.00 2.00%
9 刘雪英 80.00 2.00%
10 贺 洁 80.00 2.00%
11 徐 坚 60.00 1.50%
12 陈 燕 60.00 1.50%
13 庞业军 21.04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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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4 江安全 19.40 0.49%
15 王 乾 19.16 0.48%
16 翟东卿 18.12 0.46%
17 万 圣 16.04 0.40%
18 汪小西 15.20 0.38%
19 陈龙应 10.07 0.25%
20 操信军 9.77 0.24%
21 杨继领 8.00 0.20%
22 朱行恒 7.70 0.19%
23 潘卫国 5.33 0.13%

合计 4,000.00 100.00%

（二）菲菱科思 2017年 6月第八次股权转让

因潘卫国离职的原因，2017年 6月 12日，公司股东潘卫国与股东陈龙发签

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潘卫国将其持有的公司共计 0.1332%的股权转让给

陈龙发，转让价款为 178,55.00元。上述股权转让于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完成了

股份过户和公司股东名册变更。

本次股权转让具体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比例 转让金额（万元） 转让价格

1 潘卫国 陈龙发 0.1332% 17.8555 3.35元/股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陈龙发 1,695.73 42.39%
2 陈 曦 1,057.20 26.43%
3 高国亮 260.00 6.50%
4 陈美玲 172.40 4.31%
5 蔡国庆 130.17 3.25%
6 张海燕 100.00 2.50%
7 宣润兰 80.00 2.00%
8 舒 姗 80.00 2.00%
9 刘雪英 80.00 2.00%
10 贺 洁 80.00 2.00%
11 徐 坚 60.00 1.50%
12 陈 燕 60.00 1.50%
13 庞业军 21.04 0.53%
14 江安全 19.40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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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5 王 乾 19.16 0.48%
16 翟东卿 18.12 0.46%
17 万 圣 16.04 0.40%
18 汪小西 15.20 0.38%
19 陈龙应 10.07 0.25%
20 操信军 9.77 0.24%
21 杨继领 8.00 0.20%
22 朱行恒 7.70 0.19%

合计 4,000.00 100.00%

（三）菲菱科思 2018年 8月第九次股权转让

因汪小西离职的原因，2018年 8月 6日，公司股东汪小西与股东陈龙发签

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汪小西将其持有的公司共计 0.38%的股权转让给陈

龙发，转让价款为 686,045.00元。

本次股权转让具体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比例 转让金额（万元） 转让价格

1 汪小西 陈龙发 0.38% 68.6045 4.51元/股

上述股权转让于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完成了股份过户和公司股东名册变更。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陈龙发 1,710.93 42.77%
2 陈 曦 1,057.20 26.43%
3 高国亮 260.00 6.50%
4 陈美玲 172.40 4.31%
5 蔡国庆 130.17 3.25%
6 张海燕 100.00 2.50%
7 宣润兰 80.00 2.00%
8 舒 姗 80.00 2.00%
9 刘雪英 80.00 2.00%
10 贺 洁 80.00 2.00%
11 徐 坚 60.00 1.50%
12 陈 燕 60.00 1.50%
13 庞业军 21.04 0.53%
14 江安全 19.40 0.49%
15 王 乾 19.16 0.48%
16 翟东卿 18.12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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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7 万 圣 16.04 0.40%
18 陈龙应 10.07 0.25%
19 操信军 9.77 0.24%
20 杨继领 8.00 0.20%
21 朱行恒 7.70 0.19%

合计 4,000.00 100.00%

（四）菲菱科思 2020年 11月第十次股权转让

2020年 11月 17日，公司股东陈曦、蔡国庆、宣润兰与深圳市远致华信新

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远致华信”）及深圳市

信福汇九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福汇九号”）签署了《股

份转让协议》，约定陈曦将其持有的公司共计 2.75%的股权分别转让给远致华信、

信福汇九号；蔡国庆将其持有的公司共计 3.25%的股权分别转让给远致华信、信

福汇九号；宣润兰将其持有的公司共计 2.00%的股权分别转让给远致华信、信福

汇九号。

本次股权转让具体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比例 转让金额（万元） 转让价格

1 陈 曦
远致华信 2.5264% 1,743.21

17.25元/股

信福汇九号 0.2194% 151.36

2 蔡国庆
远致华信 2.9943% 2,066.04

信福汇九号 0.2600% 179.39

3 宣润兰
远致华信 1.8402% 1,269.75

信福汇九号 0.1598% 110.25

上述股权转让于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完成了股份过户和公司股东名册变更。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陈龙发 1,710.93 42.77%
2 陈 曦 947.37 23.68%
3 远致华信 294.43 7.36%
4 高国亮 260.00 6.50%
5 陈美玲 172.40 4.31%
6 张海燕 100.00 2.50%
7 舒 姗 80.00 2.00%
8 刘雪英 80.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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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9 贺 洁 80.00 2.00%
10 徐 坚 60.00 1.50%
11 陈 燕 60.00 1.50%
12 信福汇九号 25.57 0.64%
13 庞业军 21.04 0.53%
14 江安全 19.40 0.49%
15 王 乾 19.16 0.48%
16 翟东卿 18.12 0.45%
17 万 圣 16.04 0.40%
18 陈龙应 10.07 0.25%
19 操信军 9.77 0.24%
20 杨继领 8.00 0.20%
21 朱行恒 7.70 0.19%

合计 4,000.00 100.00%

以上情况，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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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及其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对发行人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

变情况说明进行了核查，确认其披露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陈龙发 李 玉 舒 姗

邓 燏 孙进山

全体监事签字：

江安全 朱行恒 谢海凤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闫凤露 庞业军 王 乾

万 圣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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